
学生自治——在北京高等师范演说 

蒋梦麟 

今日为北京高等师范成立纪念日，并学生自治会成立的日子。我得这个好机

会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诸君谈学生自治的问题，我心里很快活。这个问题，杜

威先生和蔡孑民先生，已经在我的先讲过了，我不知道能否在两先生讲的以外，

加添些新意思。我想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 

第一，就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精神就是全体一致到处都是的公共意志。这

个公共意志的势力最大，凡团体有这东西在里边，一部分的分子，就会不知不觉

地受他感化。自治的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精神就是自治的基础。没有这精神，团

体的意志就不能结合起来。里边的分子非但不能互相进行，而且要互相阻挠。团

体解散，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诸君要知道团体是一个有机体，譬如一个人，手

足耳目口鼻，要和意志一致行动。若意志要看书，这眼去看了桌旁的一盆花；意

志要讲英语，这口去操法语；意志要走，这脚偏不动。这岂不是变了一个疯子么?

团体的精神，就是团体的意志。若分子不照这意志行事，这个团体就疯了。 

所以团体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

就是养成一个精神。在学校里面，我们亦叫他做“学风”。我们旧时办学校的，

也时时讲这“学风”两个字。我国从前的太学生，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位置；他

们聚了几万人伏阙上书的时候，虽很有权势的狠吏，也怕他们。因为他们都从“富

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学风”中培养出来的。 

学生自治，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并不是反对教员的运动，也不是一

种机械性的组织。学生自治，是爱国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

泼泼的一个精神的运动。学生自治，要有一个爱国的决心，“移风易俗”的决心，

活泼泼的勇往直前的决心。没有这种大决心，学生自治是空的，是慕虚名的，是

要不得的。 

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学生自治既不是一个空虚的美名，大家就要去

干这自治的事业，大家就负了重大的责任。诸君，学生没有自治以前，学校学风

不良，你们可以归罪教职员。学风不良，大家骂办学校的人。办学校的人也不能

逃罪。若学生自治以后，教育不良，大家就可以骂学生。到那时候，诸君岂不是

变了中国教育不良的罪人么？我们主张学生自治的人，也要受人唾骂，没有面目

见“江东父老”了。我想学生自治，有四个大责任。（一）是提高学术程度的责

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程度太低，教员说，学生太懒惰，不肯好好求学。学生说，



教员不好，不能循循善诱我们。这两边的话，都具一方面的真理。今日讲学生自

治，我把教员一方的责任暂时搁起来不讲。我想做教员的应该责备教员，做学生

的应该责备学生，不要彼此互相责备。彼此互相责备，就是彼此逃责任，那就糟

了。做学生的，先要从自己身上着想，自己问自己，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已经尽

了，若还没有尽，不要责人家，先责自己罢了。这就是真正的自觉。学生对于学

术方面，要有兴会，要想得透，要懂得彻底。不要模模糊糊地过去。过一天算一

天，上一课算一课。照这样做去，哪里能够提高学术呢？（二）公共服务责任。

自治是自动的服务，是对于团体服务。自动的服务，是自己愿意服务，不是外面

强迫的。本自己的愿意，对于团体做公益的事。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

一方面是积极的。消极方面是个人不要对于团体做有害的事。积极方面是个人要

做对团体有益的事。消极方面就是自制，是消除乱源的办法。积极方面就是互助，

是增进公共利益的办法。自治之中，自制和互助都不能少的。（三）产生文化的

责任。学生自治团体，不是组织了以后，学校里不闹“乱子”就算满足了。自治

团体，要有生产力。农人自治，要多生农产；工人自治，要多出工作；学生自治，

要多产文化。多产文化的方法，就是多设种种学术研究团体。如演说竞争会、学

生讲演会、戏剧会、音乐会等等，互相研究，倡作种种事业。（四）改良社会的

责任。学生事业，不仅在校内；要与社会的生活相接触。以学生所得的知识，传

布于社会，作社会的好榜样。使社会的程度，渐渐提高。真正的自治，就是要有

这四种的责任。诸君！自治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第三点，是学生自治的问题——学生团体，是全校团体的一部分。学生团体

所做的事，是全校负责任的。所以学生团体与学校中他团体有密切关系。要联络

进行，共谋全校幸福。这就生出几种问题来。这几种问题不解决，将来恐生出种

种阻力。（一）学生个人和教职员个人或团体的问题。自治会成立后，学生个人

行动，是否应受教职员的干涉？我说学生个人行动不当，不但教职员当干涉，学

生团体亦当干涉，学生团体不干涉个人不当的行动，这自治就破坏了。所以学生

团体不但要去干涉他，而且要教职员大家帮忙，共同维持全校的名誉。（二）学

生团体和教职员个人的问题。学生团体，应该欢迎教职员的忠告。诸君！要知道

教职员和学生，同是谋全校幸福的一分子。（三）学生自治团体和教职员团体的

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前两个问题复杂不少。将来的问题，恐怕都从这里生出来的。

活泼有精神的自治会，必欢喜多干事，范围必渐渐儿扩大。那时因这个范围问题，

就会和教职员的团体发生冲突。有一件事发生，学生团体说，这是在学生团体的



范围内的，教职员团体说，这是在教职员团体的范围内的。此时两方面各要平心

静气，推诚布公，把这个问题大家来讨论，讨论有了结果，然后来照行。不要因

一时之愤激，生出许多无谓的误会。两个团体之间，凡有一个问题发生，终要照

这个办法来做，行了一二年，范围就定了。学生自治的机关就稳固了。有了精神，

知道了责任，又能平心静气来解决问题，学生自治会没有不发达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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